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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是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组织出版的国家级重点图书。
列入该规划项目的各类选题，是经严格审查选定的，代表了当今中国图书出版的最高水平。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百佳出版社，有幸入选承担规划项目中系列法学教材的出版，这是一
项光荣而艰巨的时代任务。
    本系列教材的出版，凝结了众多知名法学家多年来的理论研究成果，全面系统地反映了现今法学教
学研究的最高水准。
它以法学“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知识”为主要内容，既注重本学科领域的基础理论和发展动态
，又注重理论联系实际满足读者对象的多层次需要；既追求教材的理论深度与学术价值，又追求教材
在体系、风格、逻辑上的一致性；它以灵活多样的体例形式阐释教材内容，既加强法学教材的多样化
发展，又加强教材对读者学习方法与兴趣的正确引导。
它的出版也是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多年来对法学教材深入研究与探索的职业体现。
    。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长期以来始终以法学教材的品质建设为首任，我们坚信“十一五”国家重点图
书出版规划项目的出版，定能以其独具特色的高文化含量与创新性意识成为权威法学教材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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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河　男，陕西富平人，第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政协西安市委员
会副主席，西北政法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
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陕西省法学会经济法学研究会会长、陕西省法学会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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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依农业法律规范具体调整方式的不同，农业法律关系还可分为农业管理法律关系、农业规划法律关系
和农业促进法律关系。
这是农业法理论研究中最能体现农业法特色的分类方法。
其中，农业管理法律关系是指农业法律规范在调整国家特定机关以监督、检查、许可、处罚等方式管
理农业生产经营者的农业生产、农产品流通等活动的过程中，在管理机关与相对人之间形成的权利（
力）、义务（职责）关系。
农业规划法律关系是指农业法律规范在调整国家特定农业规划的制定、执行和实施的过程中所涉及的
各类国家机关之间形成的职权关系。
农业促进法律关系是指农业法律规范在调整国家以财政援助、指导等方式促进农业生产经营的过程中
，在国家特定机关与农业生产经营者之间形成的职权（权利）、职责（义务）关系。
二、农业法律关系的要素农业法律关系的要素是指构成农业法律关系的主体、内容和客体。
（一）农业法律关系的主体农业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参加农业法律关系，在农业法律关系中享有职权（
权利）并承担职责（义务）的各类公私法主体。
农业法律关系的主体依其法律性质的不同可分为以下类型：1.公法主体。
公法主体是指参加农业法律关系，并在其中享有公法权力的各级、各类国家机关，主要包括：（1）
国务院。
国务院是参加全局性农业生产经营扶持、促进规划，农业行政法规，重要的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国
家标准等的编制、设计法律关系的重要主体。
（2）各级人民政府。
各级人民政府是参加地方性农业生产经营扶持和促进规划（计划、项目）、规范性法律文件和农业生
产区划、地方性农业生产经营标准等的编制和设定法律关系，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等法律
关系的重要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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